附件3

赤峰市科协科研资助经费发放说明

 

报送方式：请各有关单位或前三类被托举人，请于11月21日前将拨款申请（盖章扫描）、账户信息、往来收据（电子版）报送至并发送至ahdc@163.com邮箱，无须提供纸质材料。

开票信息：单位：赤峰市科学技术协会；税号：13150400011563271L;项目名称：科研资助经费；金额：自行统计。（一类每项1500元、二类每项1000元、三类每项500元）

注意事项：确定需向个人账户拨款的，不需要提供收据或发票，请被托举人认真填报《个人账号拨款信息模版》，托举人名下任何银行账户均可，需精确到支行，确保账号信息正确无误，并发送至ahdc@163.com邮箱。

支付模版：

关于拨付相关科研资助经费的申请

赤峰市科学技术协会：

为进一步规范科研资金支付程序，提高科研经费管理水平，提高资金使用效能，请将我单位2023-2024年度青年人才科研托举计划所获经费，以对公支付的形式支付到我单位。

特此申请。

（单位对公账户信息）

 单位：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 月   日

关于拨付相关科研资助经费的申请

赤峰市科学技术协会：

为有效激励科技工作者科研创新，简化科研资金支付程序，提高科研经费使用效能，请将我单位2023-2024年度青年人才科研托举计划所获经费，直接支付到被托举人账户。

特此申请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  月   日
